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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市政体制的确立及其成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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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美国国内采用的市政体

制有三种 , 即:市长暨议会制、

城市经理制和委员会制。这三种

体制确立于 19世纪末市政改革

时期 , 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 , 委

员会制逐步衰落;城市经理制则

长足发展; “强市长型” 取代

“弱市长型” 成为市长暨议会制

的主要形式 , 并在其基础上演化

出了另一亚型———行政官制。目

前 , 不同城市依其规模或各自特

点采纳不同的市政体制。美国市

政体制确立及发展反映出市政府

行政部门权力不断扩大和市政管

理专业化等值得注意的趋向。

【关键词】美国市政府;市政体

制;市政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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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城市所采用的市政体制

有三种 , 即:市长暨议会制 、 委

员会制和城市经理制。①其确立

在理论和实践上曾进行过反复的

探讨和尝试 , 起点较稳妥 , 并

且 , 市政体制并非全国划一 , 而

是各依其规模或特点采纳不同体

制 , 务实可行。本文将着重探讨

这三种体制的确立及不同城市采

用不同体制的原因 , 以便在更深

层次上了解这一问题 , 寻求市政

体制发展的某些规律性认识。

1　美国早期市政体制及其问题

在 19 世纪末以前 , 市长暨

议会制是美国城市普遍实行的市

政体制。这一体制滥殇于英北美

殖民地时期的城镇管理模式 , 并

深受美国独立革命和宪法中所蕴

涵的民主思想和原则的影响 , 同

时也反映了杰克逊民主中的 “边

疆意识” , 尤其是人们对政客及

行政部门的怀疑态度。

这一体制从总体上讲有如下

特点:市议会是市政权力中心 ,

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双重职能。议

员大多数是通过党派分区选举产

生。在小城市议员人数 5-7人

不等 , 但在较大的城市人数相当

多 , 有的甚至达到上百人。市长

只是礼仪上的行政首脑 , 任期通

常很短。一些行政部门首长通常

是由直接民选产生或由议会任

命。州级政府有时也越俎代庖 ,

直接任命诸如警察总长之类的市

府要员。由于市政权力倚重于议

会 , 市长权力较弱 , 所以又可称

之为 “弱市长型” 市长暨议会

制。

“弱市长型” 市长暨议会制

是美国城市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

的产物。由于市长缺乏必要的行

政权力以及大量的由单独选举产

生的市政官员和委员会的存在 ,

“城市内部形成了主管公园 、 图

书馆 、 机场、 污水清理等一系列

的相互独立、 互不隶属的政

府” [ 1] 。

美国内战后 , 城市化进程突

飞猛进。到了 1920 年 , 美国已

成为以城市居民为主的国家。城

市规模的扩大、 人口的爆炸性增

长 , 在交通、 卫生、 防火、 治安

等诸方面对市政管理提出了巨大

挑战。与此同时 , 大量的移民涌

入美国 , 从 1860年到一战期间

共有 2500 万移民来到美国 , 其

中大部分人定居在城市[2] 。这些

移民大多数是非熟练工人 , 几乎

都不懂英语 , 很难较快地适应城

市生活。美国联邦政府在 1990

年代以前 , 一直奉行自由放任政

策 , 对于城市管理从未制定过全

国统一的政策和原则;同时 , 各

州对于城市的管理也十分混乱。

加之 “弱市长型” 市长暨议会制

的严重缺陷 , 使当时的市政管理

不但无法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 ,

更无法适应这些移民的特殊要

求。市政府处于 “权力真空” 的

混乱状态。人人为己 、 适者生存

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也加重

了整个社会的无政府色彩。

在这种情况下 , 一些职业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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客依托党派势力 , 在部分工商业

利益集团和外来移民的支持下 ,

乘机左右市政大权 , 形成美国市

政史上的 “城市老板” 时期。城

市老板 (city boss)及其党派势

力安插党羽、 营私舞弊 , 既不善

于也无心管理城市 , 使本来就很

松散的市政机构更加混乱 , 社会

问题丛生 , 社会矛盾日益激化。

19世纪末正值美国从自由

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、

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接近于完成

的重大历史转变时期。城市的迅

速发展 , 亟需建立高效、 负责的

市政管理机构 , 以适应社会经济

发展的需要。 资产阶级中上层

(大企业主、 大商人 , 大银行家

以及部分与其利益相关的新中产

阶级)既对城市老板仅仅代表某

个党派或部分财团的利益深怀不

满 , 又对与下层移民结合在一起

的 “城市老板政治” 极为敌视。

为维护本阶级整体权益 , 他们力

促改革 , 取缔腐败的城市老板及

其党派机器 , 增强市政效能。

内战后正是美国大企业蓬勃

发展的黄金时期 , 美国钢铁公

司、 美孚石油公司等大型企业取

得巨大成功。商业活动成为美国

社会举足轻重的力量 , 商人和大

企业对公众价值观的形成起着决

定性的作用。这些公司经理人—

洛克菲勒 、 卡内基、 富特等名字

也家喻户晓 , 专业经理人的概念

深入人心。成功的大企业普遍实

行了董事会经理制 , 并聘用大量

的专业人员从事管理工作。企业

管理理念大大影响了美国的政治

和行政思想。众多的市政改革团

体和学者大力倡导将企业管理成

功经验应用于市政管理以提高其

效率 , “按企业管理的模式进行

市政管理” [ 3] 。1896 年 , 著名的

改革者约翰·H·佩特森在俄亥俄

州的戴顿市发表演讲时称:“一

个城市就是一个大企业 , 市民即

是股票持有者。” “城市事务应建

立在严格的商业基础之上” , “不

是由政党———无论是共和党还是

民主党 , 而是应由熟悉企业管理

和社会科学、 训练有素的人员来

管理[ 4] 。” 改革者们的创见在市

政改革以及后来所确立的委员会

制、 城市经理制中得到了不同程

度的体现。

市政体制改革者还提出了很

多相关改革措施 , 其中较为重要

的有考绩制 、 短票选举 (short

ballot)、 超党派普选等 , 以期通

过较为全面的改革措施 , 根除城

市老板及其党派势力 , 并建立由

企业家管理的、 经济与有效能的

城市政府。 1895 年 , 改革团体

组成 “全国市政同盟” 推进改

革。此时 , 进步运动也在州和联

邦的范围内全面展开。在改革浪

潮的推动下 , 市政改革取得了很

大的进展 , 在市长暨议会制进行

调整的同时 , 委员会制、 城市经

理制应运而生。

2　三种市政体制的确立

2.1　 “强市长型” 市长暨议会

制

加强市长的行政权力是市政

改革的目标之一 , 也是城市发展

的客观要求。 1898 年 , 全国市

政同盟制定了 “城市规范章程” ,

主张加强城市行政部门的权力 ,

实行 “强市长” 制 , 使当时存在

的 “弱市长型” 市长暨议会制得

到了部分改善。从此 , 市长暨议

会制开始由 “弱市长型” 向 “强

市长型” 转化。

“强市长型” 市长暨议会制

的行政权力集中在市长手中。实

行短票选举 , 市长是唯一由民选

产生的行政官员 , 有权任命和撤

换政府各部门首长 , 而勿需征得

议会的同意。 市长任期有所延

长 , 通常为四年 , 可以连任。市

长提出并负责实施市政年度预

算 , 由此可以在充分考虑各行政

部门的情况后 , 采取较为切合实

际的财政预算政策。市长可以否

决议会的决议 , 通常议会需要

2/ 3或 3/ 4 的多数 , 才能推翻市

长的否决。

议会处于次要地位。由于市

长对市政管理状况有全面的了

解 , 可以就公众关心问题向议会

提出立法或政策建议 , 又拥有否

决议会议案的权力 , 因此议会立

法不得不与市长相协调 , 其职能

反映了一定的行政参与色彩。议

员人数通常减为 7～ 9名 , 由党

派或超党派普选产生。任期四

年 , 除了较大的城市议员是专职

外 , 大多数议员都是兼职 , 这更

使议会在市政权力架构中处于相

对从属的地位。

2.2　城市委员会制

城市委员会制正式确立于得

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市。该市

在此之前实行 “弱市长型” 市长

暨议会制 , 行政权力分散在形形

色色的民选官员手中 , 市政管理

极为混乱。 1880-1900 年 , 城

市债务增加了 300万美元 , 以贴

补财政赤字[ 5] 。纳税人及商业团

体一直强烈要求进行市政改革。

恰逢 1900 年该市遭到飓风和海

啸的袭击 , 腐败无能的市政府束

手无策。改革派敦促州议会任命

了 5位在当地著名的企业家组成

一个委员会负责管理城市 , 出色

地组织了重建工作。加尔维斯顿

的成功引起了广泛关注 , 衣阿华

州得梅因市深受这种 “商人政

府” 的感染 , 建议州立法机关允

许该州城市采用委员会制 , 并将

其他的改革措施 , 如 “创制权、

复决权、 罢免权和考绩制” 等添

加到城市宪章中 , 史称 “得梅因

制” 。

在实行委员会制的城市 , 委

员会同时拥有立法、 行政权 , 委

员除立法职责外 , 还分别担任各

行政部门的首长。委员会通常由

3～ 7 名成员组成 , 由超党派普

选产生 , 任期四年。市长由民选

产生或由委员会成员担任 , 一些

城市由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委员

兼任。市长没有超出其他委员的

权力 , 其职能主要是主持议会和

作为本城市的礼仪首脑。市府官

员中只有议员是由民选产生。公

民拥有创制权 、 复决权、 罢免权

等民主权力。

委员会制的出现提供了比

“弱市长型” 市长暨议会制更为

现代的市政管理体制 , 从好的方

面来说 , 它将立法与行政权集中

于委员会一身 , 体现了企业管理

中的决策权集中原则。结构简

洁 , 避免了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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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间的掣肘。其诸多改革措施 ,

对于城市老板僭权在制度上给予

了一定限制 , 同时使选民对政府

的参与也有所增强。

2.3　城市经理制

在实践中 , 委员会制在体制

上逐渐暴露出一些严重缺陷:一

是民选委员往往不具备市政管理

方面的专门知识 , 无法有效完成

其行政职能;二是缺乏内部制衡

机制 , 委员集立法与行政于一

身 , 易于揽权。 更由于地位平

等 , 权力分散 , 无人对全面的行

政管理负责 , 不易集中进行有效

的市政管理;三是由于主要行政

部门的数目因委员的数目而定 ,

所有的政府行为不得不集中掌握

在有限的几个部门手中 , 倘若不

顾城市的规模大小 , 盲目划定各

部门的规模和管辖范围 , 其职能

的执行和监督势必十分困难;四

是在体制上缺乏政治领导人。

由于城市委员会制存在诸多

缺点 , 因此 , 改革者们仍在探索

更佳的方案。 1899 年 , 加利福

尼亚 《市政论坛》 编辑黑文·A·

梅森曾建议设立 “市政经理” 并

列举了其必备素质 , 提出 “每一

个年度收入或支出 5万美元的城

市都应有一位拿工资的经理[ 6] 。”

同时 , 他还建议在大学设立专门

的系 , 以培训从事市政管理的专

门人才。 1908 年 , 弗吉尼亚州

斯汤顿市设立了一名 “总经理”

管理城市事务 , 由议会任命 , 随

时可以被议会罢免。 “城市经理

制之父” ———市政改革领袖理查

德·蔡尔斯 (Richard Childs)将

斯汤顿实验与 “得梅因制” 相结

合 , 提出了完整的城市经理制方

案。

与城市委员会制相比 , 城市

经理制更充分地体现了企业化管

理原则。其基本思想是将行政权

力集中在由议会任命的专家手

中 , 按企业管理的模式改组市政

府。②如果把城市比作一个大企

业 , 那么市民相当于股票持有

者 , 市议会相当于董事会制定全

面的政策;市经理相当于总经

理 , 有效执行议会制定的政策。

议会通常由 5、 7 或 9 名成员组

成 , 由超党派普选产生 , 任期四

年。议员是唯一的民选官员 , 向

公众负责。市长通常在议员中选

出 , 或由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的议

员担任 , 也有一些市长由选民直

接选举产生。市长主持议会 , 但

只是礼仪上的行政首脑 , 并没有

实际权力。城市经理掌握行政权

力 , 向议会负责 , 议会视其政绩

确定其任期。城市经理是具有专

业水平的管理人才 , 有权任命专

业管理人员负责市府各部门工

作。下层行政官员依考绩制遴

选。

3　三种市政体制的内在机制及

其比较

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市政

机构改革 , 开创了新的市政体

制 , 适应了当时美国社会政治、

经济结构变动的需要。其后美国

城市各依其人口多寡而采纳不同

的管理体制 , 并在实践中不断完

善。其内在机制及其特色 , 值得

进行专门比较。

市长暨议会制的不同类型分

别被美国的大小城市普遍采用。

其中 “弱市长型” 经过改良主要

存在于美国较小的城市和乡镇 ,

其原因在于 “弱市长型” 是遍布

美国乡镇传统的管理体制 , 而且

在较小的城镇 , 市政职能很少 ,

也几乎没有城市老板的存在 , 因

而 , 采用新的市政体制的动力也

不大。

“强市长型” 集中了诸多市

政改革成果 , 克服了 “弱市长

型” 的若干缺点 , 成为市长暨议

会制的最主要形式。其一 , 这种

体制采用了考绩制和文官制度;

其二 , 开创了全面的市政规划和

市政预算的做法;其三 , 市长由

民选产生 , 集权力责任于一身 ,

这使他成为公众领导的中心 , 可

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政治领导人

的作用。在大城市 , 庞杂的管理

机构以及纷繁多变的政治、 经济

利益冲突都需要坚定有力的政治

领导者。因此 , 许多人认为 “强

市长型” 是大城市最佳的管理体

制:它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领

导 , 并使市政府能够对城市进行

有效的行政管理。将市政权力集

中于少数人手中 , 使产生 “无形

政府———拥有权力的人不公开为

权力的使用负责” 的可能性大大

减少[ 7] 。目前 , 美国人口在 25

万以上的大城市大部分采用 “强

市长型” 市长暨议会制 , 这显然

是极有说服力的佐证。

这一体制弱点在于对市长素

质的要求过高 , 很难找到既是市

政管理的专家 , 又具政治才能的

市长。而且集政治、 管理职能于

一身的市长往往疲于应付错综复

杂的城市事务。为弥补这一缺

陷 , 市长暨议会制在 “强市长

型” 的基础上演化出了市长暨行

政官制 (The S trong-Mayor-coun-

cil Plan w ith Chief Administrative

Officer)作为其补充。行政官一

般都是有能力、 富于经验的行政

管理专家。由市长任命、 对市长

负责。其职责主要集中在三个方

面:在市长认可下任命除部长以

外的其他各级市府官员;协调并

监督市政府各行政部门的工作 ,

提出市政预算并监督预算的执

行;向市长提供有关市政管理等

方面的专业化咨询。

行政官制既保持了市长作为

公众领导和政府责任中心的地

位 , 又建立了富于管理能力的、

强有力的行政部门。使市长能够

摆脱具体事务的烦扰 , 更好地处

理全局和各部门关系。当然 , 行

政官的出现也是专家治市原则在

市长暨议会制中的体现。总的来

说 , 无论是原来的 “强市长型” ,

还是增设行政官 , 都明显反映了

城市行政部门权力日益上升的趋

势。原因正如有些学者所总结

的:“美国联邦一级政府主要进

行公共决策 , 是政治至上的 , 而

地方一级主要负责公共管理 , 是

行政至上的[ 8] 。”

城市委员会制只是对城市老

板把持市政大权的一种反击 , 在

当时确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, 但毕

竟不适应城市长期发展的需要。

19世纪 30 年代以后 , 几乎没有

新的城市采用这种体制 , 而且许

多城市 , 尤其是大城市都放弃了

这种体制。到 2000 年 , 美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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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0人口的城市中 , 只有 2.1%

实行城市委员会制[ 8] 。实行这种

体制的城市也对其做了一些修

正 , 体现了一些城市经理制或市

长暨议会制等现代管理体制的特

点。如: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市采

用了 “ 部长职责 (portfolio)”

制 , 每个委员监督一定数目的行

政部门 , 每个行政部门都有各自

的行政首长;一些城市设有行政

管理的专家作为委员代理 , 负责

对行政部门的管理;另外一些城

市则建立起了对委员会负责的现

代市政预算机构。

城市经理制一经确立 , 就以

其企业化 、 专业化的管理特色引

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和赞誉。

(1)城市经理制强调专业化 、 科

学化管理 , 开市政管理科学化之

先河。(2)城市经理制放弃了制

衡原则 , 避免了立法权与行政权

分立所造成的两个部门之间的矛

盾和摩擦 , 从而避免了由此所产

生的政治僵局。(3)城市经理制

与委员会制不同 , 行政权与立法

权被严格区分 , 行政权掌握在城

市经理手中 , 立法权集中在市议

会 , 建立了有效的批评与监督的

机制。(4)城市经理由市议会任

命 , 而非民选产生 , 既明确了城

市管理责任 , 也有利于启用专门

人才进行行政管理 , 确保管理者

的质量;既保证了市政管理的效

率 , 又通过普选或分区选举议员

的方法在议员中较均匀地分布了

市政决策的权力 , 使市民间接地

参与了市政决策。

当然 , 在实践中管理与政治

无法完全分开 , 也很难明确划分

制定政策与实施政策的界限。市

议会所采纳的大部分政策和建议

都是由城市经理提出的。在市政

决策时 , 城市经理总是处在比议

会更有利的位置。有学者统计:

城市经理 1/ 3的时间用在制定政

策上 , 1/ 5的时间花在另外一些

政治活动上 , 如:对州立法委员

和其他民选官员施加影响 , 出席

讨论地方事务的会议等等[ 9] 。市

经理对市议会负责 , 由市议会以

简单多数任免。议会内部力量对

比的变化 , 对城市经理有很大影

响。据 1980 年代的一项统计 ,

有 1/ 3以上的市经理帮助市议员

连任。另外 , 城市经理制体制上

缺乏一名政治领导者。在理论

上 , 市议会掌管立法权 , 议员之

间权力平等 , 市长没有超出其他

议员的权力;城市经理保持政治

中立 , 只负责执行市议会的决

策。因此 , 除非民选市长有非凡

的个人影响力 , 否则无人担当政

治领导者的责任。

瑕不掩瑜 , 城市经理制将行

政管理权集中 , 专家化、 科学化

管理等诸多优点集于一身 , 适应

了现代化城市管理的需要 , 代表

了市政体制改革的方向。在城市

经理制的影响下 , 新英格兰地区

的许多城镇会议也设置了一名

“城镇经理” 处理镇务;一些县

也设立了县经理的职位;纽约市

在各区也设立分区经理管理政

务;在委员会制和市长暨议会制

下 , 也相继设立了一位 “行政

官” , 并赋予其不同程度的行政

管理权限。 1915 年全国市政同

盟在城市规范章程中正式列入了

城市经理制。其后 , 越来越多的

城市相继采用这一体制 , 而且在

被采用以后 , 放弃这一体制的城

市极少 , 充分地证明了这一体制

旺盛的生命力。

目前 , 美国人口在 25000以

上的有 63%的城市、 人口在

10000以上的有 57%的城市 、 人

口在 5000以上的有 53%的城市

都采取了城市经理制[ 8] 。 5000

人口以下的小城镇有时也与其他

小城镇共同聘用一个总经理轮流

管理各城镇的事务。但在 50万

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只有少数几

个城市采用这种体制 , 超过 100

万人口的城市更很少采用这一体

制 , 其原因在于 , 大城市通常种

族混杂、 收入差别悬殊、 历史遗

留问题较多 , 不同利益集团之间

的政治斗争也较为尖锐。城市经

理作为由议会任命的 、 非民选的

管理专家很难有效地协调尖锐复

杂的政治冲突 , 平衡不同政治、

经济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。③

纵观美国三种主要市政体制

的确立及其后来的发展 , 可以得

出对美国市政体制设置的一些规

律性认识:

(1)市政管理的科学化 、 专

业化原则需要体制上的保证。这

一点突出体现在市经理或市政官

员的人员选聘方面的专家治市原

则。市政管理是一门科学 , 需要

真正富于管理能力的专业人才用

科学的方法去运作 , 这也是现代

社会和城市化发展的需要。

(2)明确立法权与行政权的

界限 , 既保证城市立法的民主

性 , 又要保证行政管理权相对的

独立和集中 , 这样才能对城市事

务进行有效的管理。城市经理制

的勃兴正体现了这一规律 , 而城

市委员会制衰落的主要原因即在

于行政权与立法权相混杂 , 缺乏

监督及制约机制 , 因而无法有效

地完成政府职能 , 这是一个有力

的反面例证。

(3)行政首长具有独立的行

政全权。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, 城

市事务日趋复杂 , 行政首脑必须

拥有足够的行政权力才能有效地

完成行政管理的职能。行政权力

的逐步扩大是现代管理机制的趋

势之一 , “强市长型” 市长暨议

会制 、 委员会制 、 城市经理制都

体现了这一趋势。当然 , 行政权

力的增长是建立在具有完善的制

约机制基础之上的。

注释 (Not es)

① 新英格兰地区还存在城镇会议

(Tow n meeting)和城镇代表会议 ,

但只是地方性体制 , 不具有普遍意

义。

② 1990年代美国又出现一次城市改革

的高潮。这次改革的重点是如何更

充分地在市政管理中实施企业化管

理方法。 而本世纪初的城市改革 ,

重点是如何在市政体制上体现实施

企业化管理原则。两者侧重点有所

不同 , 但都强调企业化思想, 这是

很有意义的现象。对此现象探讨较

集中的是 David Osborne and Ted

Gaebler.Reinven ting Governmen t:

How the Entrepreneur ial S pir it is

t ransforming the Public Sector

[ M ] .Addison-Wesley Publishing

Company , Inc.1992.

③如圣迭戈市在19世纪 50 ～ 60年

(下转第 83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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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公民的孩子或孩子们的世界提

供一个健康的未来 , 那么它能起

到的最重要作用之一 , 就是为步

行的 、 骑自行车的和乘坐轨道电

车的人而投资再建城市。为了每

个人的长期健康 , 汽车、 无序扩

展、 高速公路和尽快燃烧油料的

时代就必须结束 , 而只有在政府

开始投资于一种非常不同的城市

模式 , 即投资于我们的三类实验

城市时 , 这个结果才会到来。

最后 , 请注意山地人居的作

用。本文正是为了一次主题与可

持续发展相关的山地人居学术研

讨会而写的(即中科院建设部山

地城镇与区域研究中心在 2001

年 11 月在昆明主办的第二届

“山地人居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

国际学术研讨会” ———译者)。

我感觉非常遗憾不能出席这次会

议 , 但我愿意解释一下 , 我在全

世界宣读论文时都演示自己拍下

并制成的关于山地人居环境的幻

灯片。那是因为在这些人居环境

中 , 常常出现一些小小的城镇或

村庄 , 它们让人看见:在布局得

紧密亲切的社区内 , 容纳了全部

的重要功能 , 而自然景观就紧靠

其周边 , 而这些村镇又常常形成

地球上最美丽的景观。例如在尼

泊尔和位于印度的喜马拉雅山南

麓 , 我注意到人居社区都一概地

相对密集 , 房顶被用作某些功

能 , 抑或为了精神的原因 , 抑或

为了融洽自然景观。因为地面是

陡峭的 , 所以任何建成的平坦表

面都特别受人赏识并得到充分利

用。再者 , 人们还使用垂直维

度 , 进行水平运动之外的上下走

动。许多这样的村镇都很古老 ,

远离更加现代化的都市及其机械

化运输体系 , 故此 , 这些村镇首

先是为人而不是为机器而建成

的。结果:我们最美好的范例

中 , 就包括了山地人居环境 , 它

们供我们思考与借鉴 , 考虑我们

在各地建设的大规模城市究竟需

要什么。这些山地人居环境的宁

静和夜间的璀璨星空 , 不仅仅是

因为节约能源 , 减少污染的 “邻

近相通” , 还因为它们将神奇和

诗情画意带到了处处皆有的山地

人民的生活之中。我们需要懂得

这些山地人居环境 , 使它们何以

能够帮助我们重新整合我们对未

来城市的构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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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 , 城市经理制运行良好。 但到

1970年 , 圣迭戈市达到了 700 000

人口 , 就此产生了城市是否应无限

制增长的争论。城市经理无法有效

协调这一政治纷争。于是 , 市长皮

特·威尔逊逐渐加强了市长办公室 ,

削弱了城市经理, 建立起了强有力

的选举联盟 , 成功地平息了这一政

治纷争。 (见 John J.Harrigan.

Polit ics an d Policy in S tates and

Communit ies [ M ] .Harper Collins

College Publi shers , 199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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